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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业安全检查表

	序号
	项目
	检查标准
	方法
	检查依据

	1
	组织机构
	从业人员超过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查问相关人员；现场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19条

	
	
	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的，应当设置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2
	从业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备与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查问相关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20条

	
	
	作业人员应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查培训记录
	《安全生产法》第21条

	
	
	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查证件
	《安全生产法》第23条

	
	
	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应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查问相关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36条

	3
	安全管理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查制度文件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应每季度组织督促、检查一次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查相关记录
	

	
	
	实行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定期公布本单位安全生产情况，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工会、职工关于安全生产的合理化建议和要求。
	
	

	
	
	1、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确定本单位和所属各部门、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2、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按照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4、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标志。
	现场查看；查相关记录文件
	《消防法》第14条

	4
	安全投入
	安全投入经费使用情况。
	查台账
	《安全生产法》

	
	
	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现场查看
	《安全生产法》第28条

	
	
	安全设备应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
	查记录
	《安全生产法》第29条

	
	
	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佩戴、使用情况。
	现场查看
	《安全生产法》第37条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查台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6条

	5
	经营管理
	餐饮场所应当采用安全可靠的管道输送燃料，避免分散使用压力罐装燃料作为烹饪热源，集中放置的压力罐装燃料应当保持安全距离，设置符合安全要求的隔离防护设施。
	现场查看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在地下房间、无窗房间、超过20m且无自然排烟的疏散走道和有直接自然通风、长度超过40m的疏散走道等场所设置机械排烟设施。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燃气和灶具使用纳入防火责任制，实行重点管理、每季度应全面清理一次。排油烟管道转角处的清理每月应不少于一次。
	查制度文件和相关记录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6
	紧急疏散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禁止封闭、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
	现场查看
	《安全生产法》第34条

	
	
	营业区域通往建筑物外的安全出口不少于两个。
疏散门必须向外开启，宽度应不小于1.4m。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5.3.8）

	
	
	商住楼内的餐饮经营场所与居民住宅的安全出口应该分开设置。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其他主要疏散线路的顶部、地面和靠近地面1m以下的墙面，应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11.3）

	
	
	建筑面积超过400m2的餐厅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标志最大间距应不大于20m；疏散标志应明显、连续、不遮挡。
	
	

	7
	消防设施
	对消防设施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测试，保证完好有效。
	查检测记录
	

	
	
	应在餐厅、操作间设置轻便灭火器材，灭火器材配置点的间距不大于20m。
	现场检查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8
	职业卫生
	负责人应接受职业卫生培训，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查培训记录；现场查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1条

	
	
	应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
	查培训记录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查相关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3条

	
	
	按照职业病防治要求，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病危害、工作场所卫生检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培训等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生产成本中据实列支
	查台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8条

	9
	事故应急救援
	应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查记录文件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体系，落实应急救援措施并定期组织演练（每年至少一次）。
	
	





































































































































































































































































































































































































































































































































































































































































































































































































































































































































































































































































































































































































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尽在安全管理网[  www.safe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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